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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支持办事指南

一、政策依据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推动产业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技管发〔2024〕33号）第四条：推动小微企业融资环境改善。
二、事项名称
2024年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支持
三、支持条件
（一）企业为小微企业，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标准，以2024年12月31日企业经营数据为判断标准。北京市“专精特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以贷款发放时点时的资质为准。
（二）企业能够按时清偿贷款利息，借款主体发生期中欠息的，逾期部分利息不予贴息。
（三）本政策支持企业需在经开区实际经营；近三年无重大行政处罚记录和刑事犯罪记录，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
（四）企业从事的行业未列入《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22年版）》禁止类和限制类范围的行业。
四、支持内容及标准
对获得企业贷款的小微企业，按照企业当年实际支付利息的50%予以贴息支持，每年单户企业贴息支持上限为25万元；认定为北京市“专精特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小微企业，按照企业当年实际支付利息的50%予以贴息支持，每年单户企业贴息支持上限分别为40万元、50万元。对获得北京市首贷贴息政策支持的企业，根据市级支持额度，按照1:1的比例给予资金支持，单个企业最高支持20万元。本条措施就高不重复享受。
支持金额计算基数以银行贷款结息扣款回单为准，支持金额以万元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不足百元部分舍去。
五、申报材料及要求
企业无需提交申报材料。
六、办事流程
（一）收集支持项目清单：经开区商务金融局依据支持内容及标准，结合银行贷款信息，形成初步企业清单。
（二）政策符合性审查：经开区商务金融局会同相关主管部门，根据措施要求以及经开区管委会政策兑现相关规定，对清单中的企业进行审查。
（三）确定支持结果：经开区商务金融局对审核通过的申报主体拟定兑现扶持奖励金额。
（四）公示：经开区商务金融局通过政策兑现综合服务平台对审核通过的支持主体进行公示。
（五）确认账户信息：经公示无异议的项目，通知企业上传承诺书及银行账户信息的盖章彩色扫描件。
（六）资金拨付：确认无误的，完成资金拨付。
七、主责部门
经开区商务金融局
八、联系方式
经开区商务金融局，联系人：李书豪、张炯，联系电话：010-67886597；010-67876317，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6:00。
九、收费标准
不收费
十、特别说明
无

